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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9_9A_E5_A7_BB_E7_c122_481418.htm 据《中国民政》杂

志报道，湖南省怀化市（县级市）从今年初实行了婚姻登记

制度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把婚姻登记以县集中办理。报

道说：实施集中办理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专家学者

纷纷在新闻媒上发表自己观点，持肯定者有之，持否定有之

。那么，婚姻登记究竟是由乡镇办理好呢？还中以县集中办

理为好？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集中办

理是否有利于方便当事人，是否增加当事人经济负担？ 持否

定观点者认为，此做法与1994年1月12国务院批准，同年2月1

日民政部1号令发布执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第五条规定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在城市是

街道办事处或者市辖区，不设区的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在

农村是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有抵触。同时也不方便

当事人，增加当事人经济负担。如要求登记者，需跑到几十

里路县城，两个人花去差旅费少则几十元，多则百元之多，

有时因相关材料未带齐须来回几次，才能拿到《结（离）婚

证书》。报道说：实行集中办理后，该市就有两名人大代表

、三名政协委员提出了建议、议案：要求农村婚姻登记还是

放在乡镇政府办理为好。 在乡镇办理，还是集中办理，总的

核心在于是否方便当事人。认为乡镇离当事人近，当事人在

乡镇登记会方便些，笔者认为，其实不然。一是目前绝大多

数乡镇没有专职的婚姻登记管理人员，兼职人员要外出忙于

其它事务，经常不在单位，当事人登记反而不易找到他们，



何况现在的通婚范围越来越大，婚姻当事人双方不在同乡镇

的很常见，跨乡、跨县、跨省都有。这些年改革开放，农村

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人员的流动增加了，交通条件改善了，

人们的观念改变了，年青人结婚普遍要到城里采购一些结婚

用品，顺便又办理了结婚登记，这不是更方便些？笔者认为

，在县城集中办理，并非都集中在民政局办理，各地根据地

域和人口状况，可设立派出机构。二是《条例》颁布近七年

来，许多乡镇婚姻登记机构，没有认真贯彻《条例》有关精

神，群众反映最大的是在婚姻登记中，当地乡镇政府把婚姻

登记作为生财之道，“搭车收费”问题太严重。减轻农民负

担，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注，一直作为重点来抓，其中借

婚姻登记搭车收费、加重农民负担总是群众反映十分强烈的

问题。由于农村落实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的自主权大了，

乡镇的某些任务完不成，便利用婚姻登记之机进行搭车收费

。《中国社会报》１９９８年就报道过：河北省某县在婚姻

登记中“搭车收费”问题十分严重，有的乡镇搭车收费的项

目少则几种，多则几十种，少的几百元，多则几千元。如有

的乡政府就这样规定：结婚登记者，除交纳结婚证等有关工

本费外，还要交纳计划生育保证金800元，各项“农业提留保

证金”、“妇幼保键金”“人身保险金”等，共计需交

近3000元。不交者，对不起，结婚证不能发给。这样有的青

年男女，因交不起高数额的“搭车费”干脆不办结婚登记而

非法同居了之。但乡政府计生部门又以其未办结婚手续非法

同居，违反计生条例为由，对其实行高额罚款，这样做来，

使结婚者不得不交高额各种“搭车费”。前些年国家民政部

曾三令五申禁止搭车收费，但有些地方乡镇政府却视而不见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拿着令剑当鸡毛。而集中办理，有

专职的机构、专职的人员，不受外界干预，严格依法办事，

只收取工本费，杜绝了种种搭车收费现象，极大地减轻了农

民负担。三是结婚登记在乡下，婚前检查做的很差，前来结

婚登记者，一般都在乡镇卫生院作婚前检查，多数卫生院医

疗设备、技术水平差，无力承担婚前检查任务，而很多卫生

院不检查即出具检查合格证明书。许多医学上认为不能结婚

、暂缓结婚者，也都拿到结婚证书，顺利进入洞房，婚后发

现问题造成夫妻不和、家庭不和，更有甚者提起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婚姻登记，有的还走向法庭解除婚姻关系

，给当事人带来物质损失、精神伤害不言而喻。 二、 谁是婚

姻登记执法主体？ 笔者认为，争议的焦点其根源，还是执法

主体问题。《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务院民政部门主管全

国的婚姻登记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民政

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婚姻登记管理工作”。第五条规定

：“姻登记管理机关，在城市是街道办事处或者市辖区，不

设区的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在农村是乡、民族乡、镇的人

民”。由此看出，作为不设区的人民政府“主管”与“婚姻

登记机关”是合二为一的，其他人民政府与民政部门“主管

”与“婚姻登记机关”相分离了。这就产生多个婚姻登记执

法主体，即不设区的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市辖区、乡镇

人民政府都是执法主体。究竟谁是婚姻登记执法主体？县级

以上民政部门如何去承担婚姻登记管理的责任。任何一部法

律、行政法规、部委规章，均由各级政府的行政执法机关代

表政府执法，而唯独涉及面最广和人民群众联系极为密切的

《婚姻法》，不设区的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辖区、乡



镇人民政府均成为执法主体，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多头执法

，必然造成执法中的混乱，既影响法律严肃性，又影响政府

形象。笔者认为，这是立法上的缺陷，是疏忽之处。同时，

乡镇不可能配备专职的婚姻登记管理人员，有的乡镇让民政

助理员承担，有的乡镇让司法助理员承担，更有甚者让农民

工承担。加之乡镇范围内的亲朋好友、熟人多、兼职人员的

精力分散，时间无保证，素质参差不齐，出现违法婚姻时有

发生，报道中的怀化市在集中登记前的违法婚姻约占5%以上

，婚姻档案没有一套规范完整的，有的乡镇婚姻登记员，把

当事人带到自己家中进行婚姻登记发证，有的当事人就问：

“你家也是婚姻登记机关”？ 三、如何衔接好“主管”与“

登记管理机关”关系？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的法终归是为社

会服务的，一旦它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不利于执政阶级意志

的贯彻执行、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需要，就应该启动修改程

序。所以说，国务院、民政部应修改《条例》第四条与第五

条内容，把“主管”与“登记管理机关”合二为一，即应由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主管其行政区域内的婚姻登记工作。县级

以上民政部门设立婚姻管理机构，具体负责行政区域内的婚

姻登记管理工作，在偏远的乡镇可以设立婚姻登记派出机构

，形成垂直管理，各婚姻登记派出机构人、财、物及业务指

导统一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管理，这既可消除“主管”与“

登记管理机关”相脱节，避免管理失控，减少乡镇政府非法

干预，形成一个行政执法主体，责、权一体化，又能避免多

头执法，造成混乱局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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